
嘉義縣中埔鄉同仁國民小學 1 0 9 學年度校務會議 

一、時間：110 年 01 月 13 日     14:00 

二、地點：同仁國小辦公室 

三、主席：林曜輝  校長                 記錄：葉政萍 

四、出席人員：全校教師(如簽到簿) 

 

五、報告事項: 

  1.討論 110 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組織及職掌，並通過全校一

至六年級各領域學習節數分配情形。如附表。 

  2. 請老師利用時間完成 110 學年度總體課程計畫、校訂(彈性)課程

課程設計及議題教學相關教案並將學校社區資源特色融入總

體課程計畫之中。 

 

 

六、建議事項:無 

 

 

七、決議:全體無異議一致通過。 

 

 

 

八、散會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年 一  月 十  三  日 



 嘉義縣中埔鄉同仁國民小學ㄧ一○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 

 
一、「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表 

組 成 成 員 人數 職稱 

校       長 1 本校校長 

行政人員代表 4 教導主任、總務主任及教務、訓導組長等 

年 級 代 表 6 各學年主任代表 

領域教師代表 2 七大領域教師推選代表一人 

家 長 代 表 1 家長會長 

社 區 代 表 1 家長顧問 

總     計 15 

二、「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分工表 

組  別 召 集 人 成員 任      務     分    工 

主任委員 校    長 林曜輝 
負責召集委員會，綜理學校課程發展、計

畫、執行與考核事宜 

執行秘書 教導主任 蔡采容 
協助主任委員，推動本校課程發展、計畫、

執行與考核事宜，各項教師進修之推動等 

執行幹事 教務組長 葉政萍 

有關教學行政業務之推行及課務安排，彙整

教學研究內容，暨相關事務會議聯繫、紀

錄、資料成果彙整與呈送等。 

家長代表 家長會長 梁文全 
彙整家長意見提供學校參考及相關措施之

宣導推廣等 

社區代表 家長顧問 陳厚佑 
彙整家長意見提供學校參考及相關措施之

宣導推廣等 

行 政 組 

教導主任 蔡采容 
有關學校課程之規劃，家長、社會資源之運

用、意見溝通與協調、及有關教學設施之改

善、採購與維護等。 

總務主任 林宗毅 

教務組長 葉政萍 

訓導組長 林尚儒 

總 務 組 總務主任 林宗毅 經費核備、採購、核銷。 

語文領域組 賴采秀  龔玫勳 統籌各年段語文課程 

數學領域組 魏明佑  曹文發 統籌各年段數學課程 

社會領域組 汪明怡   統籌各年段社會課程 

藝文領域組 田亞凡  統籌各年段藝文課程 

自然領域組 葉政萍  統籌各年段自然課程 

綜合領域組 黃俊翰 統籌各年段綜合課程 

健體領域組 段俊憲 統籌各年段體健課程 

課程評鑑組 

校長、各處

室主任及

各領域召

集人 

如 上 所

列 

負責規劃與協助執行教學評鑑及學習評

鑑，擬定選用教科書版法，規劃審查各領域

課程小組之計劃與執行成效，及彙整各學習

領域審查自編教科書之結果 

三、本組織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成立，修正時亦同。 



嘉義縣 110 學年度 同仁  國民小學學習節數分配表 

                          

年級 

學習領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節數 節數 節數 百分比 節數 百分比 節數 百分比 節數 

領
域
學
習
節
數 

語文領域 7 7 7 28% 7 29.6% 8 29.6% 8 

數學領域 4 4 4 16% 3 14.8% 4 14.8% 4 

生

活

課

程 

社會 

6 6 

3 12% 3 11.1% 3 11.1% 3 

自然

與生

活科

技 

3 12% 3 11.1% 3 11.1% 3 

藝術

與人

文 

3 12% 3 11.1% 3 11.1% 3 

健康與體

育 
3 3 3 12% 3 11.1% 3 11.1% 3 

綜合活動   2 8% 3 11.1% 3 11.1% 3 

小計 20 20 25 100% 25 100% 27 100% 27 

彈性學習/ 

課程節數 
3 3 6 6 5 5 

合計 

（領域及彈性學

習課程節數之總

節數） 

23 23 31 31 32 32 

說明欄 

○1 依據教育部 95 年 5 月 24 日台國（二）字第 0950075748B 號令修正「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要

點」，國民小學一、二年級語文領域學習節數得併同生活課程學習節數彈性實施之。 

○2 三至六年級英語及原住民語併入語文領域，提高語文領域節數比例，依學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決議，規劃適當之學習活動併入綜合活動領域節數。 

③依據 12 年國教課綱，一年級語文領域新增新住民語文選項。 

 


